半导体研究所优秀学生评选办法
    按照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优秀学生评选条例》，每学年评选一次优秀研究生，分别授予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三好学生标兵”和“优秀毕业生”荣誉称号，并颁发荣誉证书。

我所开展优秀研究生的评选工作的具体办法如下：
一、评选条件及评选比例
1、“三好学生”的评选条件为:

(一) 热爱祖国，崇尚科学，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；

(二) 勤奋学习，勇于创新，学风端正，成绩优良；

(三) 关心集体，友爱互助，乐于奉献，尊敬师长；

(四) 身心健康，积极向上，积极参加集体活动，学习生活习惯良好。
比例不超过研究所在学研究生人数的12%。

2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评选条件为：

(一) 符合“三好学生”基本要求；

(二) 积极为学生服务，组织开展有益的学生活动；

(三) 工作能力较强，业绩突出，受到学生的拥护。

“优秀学生干部”在“三好学生”评选基础上主要从研究生会、研究生党支部、班委会及研究生其他团体干部中评选产生，比例不超过研究所在学研究生人数的2%。

3、“三好学生标兵”的评选条件为：

(一) 符合“三好学生”基本要求；

(二) 在思想品德、人格修养等方面，事迹突出，得到公认好评；

(三) 学习成绩优异或在科技创新中有出色表现。

“三好学生标兵”在“三好学生”评选基础上，由研究所评选并向研究生院推荐，由研究生院综合评定，比例不超过在学研究生人数的1%。
4、“优秀毕业生”的评选条件为：

(一) 在学期间至少一次获得“三好学生”荣誉称号；

(二) 各培养环节考核“优良”；

(三)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（由于“优秀毕业生”上报时间提前，按照研究生院的解释，本条款按“预计能够通过答辩执行”）；

(四) 到国家急需的行业或地区工作就业的优先。
(五) 此前已经获得“优秀毕业生”荣誉称号，但因各种原因延期至今年毕业的学生不再参评本年度的“优秀毕业生”。

“优秀毕业生”在当年毕业生范围内评选，比例不超过应届毕业生人数的5%。

二、组织实施
1、 研究所成立由主管领导、教育管理部门负责人、指导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组成的评审小组，此评审小组为常设机构，负责组织研究所优秀学生的评选工作。

2、研究所每年春季组织优秀学生的评选。
（1） “三好学生”的评选由各个实验室对研究生进行考核的基础上进行。推荐人数不得超过本实验室学生总数的12%。
（2） “优秀学生干部”的评选由研究生党总支或研究生部组织实施。
（3） “三好学生标兵”由各实验室从“三好学生”候选人中推荐。推荐人数为：学生人数在100人以上的实验室推荐1-2名，不足100人的实验室推荐0-1人。
（4） “优秀毕业生”由各实验室从当年的毕业生中推荐，应与考核和答辩情况相结合。推荐人数为：学生人数在100人以上的实验室推荐1-2名，不足100人的实验室推荐0-1人。
以上各类优秀研究生由研究所的评审小组进行审定，并报研究生院批准。
3、为体现“公开公正、民主推选”的原则，评选的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秀毕业生”和“三好学生标兵”候选人,在研究所公示5天。
　　对公示通过的人选，填报《教育管理信息系统》相关表格,并报研究生院备案、审批。
4、请各实验室于2009年5月20日前将“优秀毕业生”、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和“三好学生标兵”评选结果报研究生部。
5、各实验室推荐的“三好学生标兵”候选人，请填写“三好学生标兵”审批表，并于5月20日前一起报到研究生部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4月29日
附件：“三好学生标兵”审批表
附件：
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

“三好学生标兵”审批表

	姓 名
	 
	性别
	 
	学号
	 
	培养层次
	

	培养单位
	 
	指导
教师
	 
	攻读
专业
	 

	优秀事迹、学习成绩、科研成果及单位推荐意见（限500字以内，如有附件，请附表后）：
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（培养单位公章）
年　 月 　日　

	研究生院评审委员会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（学校公章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年　　月　　日




备注：1.本表为申报主要材料，请务必认真如实填写并上报，否则不予评审。
2.附件内容为：A有代表性的论文或专著摘要；B科技成果鉴定材料；C奖励证明材料；D国内外对其成果的评价材料；E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3.所有内容必须属实，如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实，取消评审资格，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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